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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投入大灣區發展的問題上，不能避免要思考管治和規劃這兩個重要的課題。

關於管 治，這關乎制度架構。區域層次的規劃與發展，不能單打獨鬥，更不可以

沒有統籌、協 調。如果只憑着一個大題目任由地方政府各自發揮，那恐怕難有什

麼作為。 

區域發展的一大特點，是地方必須有實際上的分工合作，甚至是共同投資，跨越行

政邊界 所造成的障礙，很實在地合作把一個宏觀的計劃搞起來。那就是說，如果

真的認真要將大 灣區做好，那很難想像在交流、討論的平台之上，不設立一個能

夠負責決策和具備執行力 的單位，把理念付諸實行。沒有這樣的一個組織、單位

的話，大灣區很容易會變為一個虛 的框架，純粹給地方政府一套新的政策話語，

方便推出某些措施或找個名目去「抓中央， 放政策」而已。 

問題是：怎樣做才可以既設立新的區域性「指揮站」的同時，又可符合香港於一國

兩制 「享有高度自治權」的框架內繼續運作呢？一個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就是，將

來特區政府如 何取得授權來參與這種跨越城市的區域合作呢？既然是區域合作，

那就很難容許每一個地 方只是獨立的單元。問題是這跟「高度自治」如何取得平

衡？或者，即將出台的大灣區發 展規劃對以上提問，早有它的答案，到公布之

時，一切均已準備就緒。是否如此，不久將 來自有分解。 

不過，就算管治架構的問題已經處理，具體規劃怎樣操作，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

的問 題。這裏所講的「規劃」，並非指實務的方面，而是地方機構——尤其是特

區政府——如 何投入規劃的角色。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莫名其妙——難道經過這麼多年，政府還會不懂「規劃」這回事

嗎？首 先，我們或者有需要明白，特區政府並不熟悉於區域層次上進行規劃。說

它缺乏經驗，又 或者說檢視過去它有關的工作及表現，的確暫時仍未有很有說服

力的資料，顯示它善於跟 周邊地方政府合作，能針對跨城市、地方的議題上掌握

大趨勢，高瞻遠矚，對區域的大佈 局有其一套發展與規劃思維。長期以來內地與

香港在跨地方發展的議題上，主要是強調 「聯絡」，因為「兩制」之間又的確存

在（不止是行政管理上的邊界，而是涉及人口進出 及其他體制上的管理及控制）

一條界線，以至相當高程度的分隔很實在地表現在雙方互動 的過程之中。這局限

了相關經驗的累積，同時也約束了跨地方的思維。 

但更大的問題在於，特區政府的運作邏輯令它不易跳出原有的框框，有效地投入大

灣區的 發展。作為一個「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state）的特區政府，有它長



期實踐、行之 有效的一套。這既是九七前後香港政府的優點，同時也是它的不足

之處。 

作為優點，這個「行政型政府」處處顯示出一份「公務員式的謹慎」，很重視一視

同仁， 強調普遍性、一致性。由於重視行政管理，它的轉變是漸進和累積的；而

事實上因為重視 規範、程序，不同部門、委員會之間層層疊疊，相互牽制，想

「忽然進取」，有時候談何 容易。 

所以，在香港， 「說了算」並非常態，就算長官不乏主觀意志，但要「話變就

變」，在 整個系統裏難免亦經常需要妥協。而無論政府是否想強行推行某些措

施，它也需要回應社 會。那些回應不一定是重大修改，不過怎樣也要想想如何在

形式上有個交代。對於眼前的 問題，這個行政系統算是敏感的。上述種種做事作

風加起來，令香港政府重視細節，辦起 事來很實際。這跟內地不少城市所見到的

「政績工程」、完全「無手尾」的風格，形成相 當明顯的對比。 

當然，我們沒有任何道理要放棄以上具備種種優點的做法，但必須有一種意識，知

道凡事 皆有兩面：某些很有用的做法，當應用到另一種需要、環境時，往往因為

相互並不配合， 而無法發揮原來的效果。香港即將投入大灣區發展，很可能立即

便會遇上這個問題。過去 香港所習慣的做法，是在境內規劃，而鮮有將視野放得

更廣、更大。與此同時，也少有將 鄰近地區的發展佈局也納入規劃的框架之內。 

現在，香港需要跳出很多以前已習慣的框框，多想宏觀大題目，更要思考方向性、

願景式 的議題。香港人不習慣以「砌模型」當作規劃，不會視沙盤為發展藍圖，

但卻需要學習擁 有一種宏觀的視野，更主動地構思香港發展，更自覺超越原來的

地方空間。 

 

Website: https://www.eduhk.hk/main/wp-content/uploads/2018/06/180608-MP-Lui-Tai-

l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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